关于申请退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
未中标人投标保证金的函
岑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我单位于20   年   月    日进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招投标，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项目保证金金额为：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￥              ）。本项目招标于20    年   月    日公示结束，公示期内无异议。中标单位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下述单位为未中标单位名单，请按相关规定给予办理投标保证金（有息/无息）退还，详细名单如下：
	序号
	投标单位名称
	保证金金额（元）
	户名
	开户行
	帐号
	汇款时间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20     年    月       日
（联系人：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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